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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1          证券简称：天坛生物          公告编号：2018-034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报道简述 

近日，泸州新闻网发布题为《国药集团·北京天坛生物与四川昊阳生物制品

在泸签约》的新闻，新闻指出：“国药集团·北京天坛生物与四川昊阳生物制品

友好合作签约仪式在泸州巨洋会议中心举行。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泸州共同建设

引领国内行业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军民融合特色的血液制品生产基地项目，

生产冻干血浆。血液制品生产基地项目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血液制品的整体水平，

建成投产后 3至 5年即可达到百亿产值。” 

二、 澄清声明 

本公司对上述信息进行了核实，现澄清及说明如下：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四川昊阳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拟推动双方在血液制品业务方面合作，扩大

血液制品规模。 

《合作意向书》目的是作为双方进一步的谈判和讨论的基础和框架，除保密

条款外，其他各条款对双方均无法律约束力。项目合作中的具体事宜、各方权利

义务关系，将在后续签订的具体协议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并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

议。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未与相关方就《合作意向书》涉及具体合作项目

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一）《合作意向书》主要内容 

1、 合作目标 

推动双方在血液制品业务方面合作，扩大血液制品规模。 

2、 合作内容 

双方拟在全国范围内合作开发血浆资源，设置浆站，浆站股权结构按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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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要求实施，设置浆站获得国家相关部门批复后，双方将进一步细化股权

合作具体细节，并各自履行内外部审批程序。双方在协商范围内共同开发新浆站

设置与管理，多途径增加血浆利用效率和效益。 

3、 合作机制 

本合作意向书签订后，双方共同探讨组建工作团队，就项目前期启动、建设、

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合作事宜进行磋商。本合作意向书目的是作为双方进一步的

谈判和讨论的基础和框架，本合作意向书除保密条款外，其他各条款对双方均无

法律约束力。项目合作中的具体事宜、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将在后续签订的具体

协议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并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合作意向书》，奠定各方进一步谈判和讨论的基础和框架，有利

于推动双方在血液制品业务方面合作，扩大血液制品规模。 

（三）重大风险提示 

《合作意向书》目的是作为双方进一步的谈判和讨论的基础和框架，除保密

条款外，其他各条款对双方均无法律约束力。项目合作中的具体事宜、各方权利

义务关系，将在后续签订的具体协议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并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

议。本公司将按照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对具体事项执行相应

的内部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特此公

告。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 13 日 

 


